
瑞政协办〔2015〕4号

关于召开政协第十二届瑞安市委员会

第四次会议的通知

市政协委员：

政协第十二届瑞安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决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瑞安市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2015年3月17日—20日在瑞安安阳举行，会期三天半。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的主要议题

1.听取和审议政协第十二届瑞安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2.听取和审议政协第十二届瑞安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3.列席瑞安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听取并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有关报告；

4.补选政协第十二届瑞安市委员会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

5.审议通过政协第十二届瑞安市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提案初步审查情况的报告；
6.审议通过政协第十二届瑞安市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二、报到时间和地点

1.报到时间：2015年3月16日（星期一）下午13﹕00－17﹕00。
2.报到地点：瑞安国际大酒店。

三、大会地点

市政会议中心大会堂。

四、其他事项

1.报到时请携带本通知；委托他人报到的，必须出具委托书及被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2.在城的委员不安排食宿；农村及外地的委员住宿安排在瑞安国际大酒店，用餐地点统一安排在瑞安国际大酒店。

3.请按时报到，一般不得请假。确因特殊情况（生病住院或出国）需要请假的，请于2015年3月12日前告知大会秘书处（联系电话：65812799，65812958；传真：65812799），并征得同意。

4.会议日程中不安排时间撰写提案，请各位委员会前撰写好提案。可登录瑞安政协网站（razx.ruian.gov.cn/web/）“思睿政协OA登录”窗口提交提案，也可以电子文本形式送交大会提案组。
5.请市政协委员所在单位要妥善安排好委员的工作，使其如期参加会议。

6.请市政协各参加单位、各镇街联系政协工作的专职副书记协助通知有关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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